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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SG的间接适用路径——以第 1 条第 1 款（b）项为切入
蔡京彤

延边大学，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133002；

摘要：第 1 条第 1 款（b）项是《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CISG）的间接适用路径规则来源。目前，美

国、新加坡和中国等国在加入 CISG 时对第 1 条第 1 款（b）项进行了保留，这限制了公约的适用范围。在假设的

四种不同情形下，CISG 间接适用结果并不一致，包括法院地或准据法国提出保留的不同情形对 CISG 适用产生了

不同的影响与效果。目前，中国撤销第 1 条第 1 款（b）项保留具有现实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一方面，撤销保留

将有助于中国在国际商事法律领域的发展，提升国际商事争议解决的效率和公正性。另一方面，撤销保留的程序

相对简便，中国可以参考其他国家的先例和国内实践经验来实施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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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间接适用路径概述及相关情形

在处理涉及国际合同的案件时，若合同双方的营业

地均不位于 CISG 的缔约国，且双方未明确约定选择所

适用法律，则法院将依据当地的国际私法原则来确定是

否能够依据CISG 第 1 条第 1款（b）项的规定来适用该

公约。当国际私法规则指向某一CISG 缔约国的法律时，

CISG 同样应当被适用。这种情况下，CISG 的适用是通

过国际私法规则间接实现的，这构成了 CISG 适用的第

二条路径，即间接适用。

法院在适用公约第 1条第 1款（a）项时，必须满

足三个严格标准：首先，合同双方的商业所在地都必须

在公约缔约国，且至迟在合同签订时这些国家应是公约

的成员国；其次，双方当事人不能依据公约第 6条的规

定，直接或间接地选择排除适用公约；最后，处理销售

合同纠纷的法院也必须位于公约的缔约国，否则非成员

国的法院没有义务遵循第1条第 1款（a）项的规定。

根据第 1条第 1 款（b）项的规定，适用公约的条

件有所区别。首先，合同双方的营业地不必均位于公约

的缔约国，即使在其他适用条件满足的情况下，一方或

双方位于非成员国也不会妨碍公约的适用。其次，处理

争议的法院并不需要位于公约缔约国。第1条第1款（b）

项的适用条件是“国际私法规则导致适用缔约国的法

律”，这意味着无论是成员国还是非成员国的国际私法

规则，都可能使得公约得以适用。因此，非成员国的法

院在依据其国际私法规则处理相关合同纠纷时，也同样

可能导致公约的适用。

鉴于间接适用的情形相对复杂，下文以三种情形为

例，基于不同的假设情况对公约的适用进行分析（卖方

缔约国 A，买方缔约国 B）。

情形一：假设合同纠纷具有涉外因素，处理争议的

法院为A国法院。由于案件不符合公约第1条第1款（a）

项的要求，即合同双方的营业地并非均位于缔约国，因

此不能直接适用 CISG 进行判决。在这种情况下，A国法

院需要依据其本国的国际私法的相关规定来确定适用

的法律。如果 A国法院决定采纳适用未对公约第 1条第

1款（b）项提出保留的 C国的法律，那么根据公约第 1

条第 1 款（b）项的规定，公约将通过这种方式得以间

接适用。

情形二：假设合同纠纷具有涉外因素，法院审理地

C国未对公约第 1条第 1款（b）项进行保留。由于案件

不符合合同双方营业地均在缔约国的要求，直接适用公

约的可能性被排除。在这种情况下，C国法院需依据本

国的国际私法规则来确定适用的法律。如果 C国法院决

定适用本国法律，这与上述情形一中的间接适用情况相

似，应通过间接途径适用公约。然而，若 C国法院认为

应适用 A国法律（A国对公约第 1条第 1款（b）项有保

留），则关于是否适用公约的问题将产生争议。

一种观点是，当一个国家的法院依据国际私法规则

适用外国法律时，应当追求国际私法的目标，实现冲突

法的公正。在本案中，由于 A国对公约第 1条第 1款（b）

项有保留，这表明 A国的法律体系并不承认公约的间接

适用的路径。因此，如果A国的法官不能根据该条款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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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应适用公约，C国的法官同样不应认定适用公约，而

应转而适用A国的其他相关法律。

另一种看法指出，法院在依据国际私法原则适用外

国法律时，不必考虑该国是否对特定国际公约有保留。

关键在于该国是否是该公约的缔约国。一旦确认该国是

公约的缔约国，法院就可以依据公约第 1条第 1款（b）

项来适用该公约。这一观点基于对公约第 1条的直接解

释，因此，审理法院只需查明其他国家“是否为缔约国”

即可。因此，在本案中，尽管 A国对相关条款有保留，

它仍然是公约的缔约国，C国法院可以依据公约第 1条

第 1款（b）项来认定适用该公约。

两种不同的适用法律路径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

在实践中尚未达成共识，且这类案例在实际操作中并不

常见。

情形三：若某国际买卖合同中，双方营业地均位于

非缔约国，但是合同仲裁条款中约定相关任何争议提交

某地仲裁中心进行仲裁。该情形与情形二基本相同，在

处理无法直接适用国际公约的案件时，仲裁庭与某国法

院面临相似的挑战，特别是在仲裁地的国际私法规则引

导仲裁庭参考那些对公约有所保留的国家的法律时，仲

裁庭必须解决一个关键问题：是否应遵循国际公约的规

定，还是遵循 D国（对公约第 1条第 1 款（b）项有保

留）法院的做法，即采用该国的其他国内法律？

仲裁庭在处理法律适用问题时，其角色和法院存在

本质的不同。仲裁庭并非国家司法体系的一部分，它不

具备执行国家法律的权力，而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中立

的第三方，根据当事人之间的协议来解决争议。在确定

适用的法律时，仲裁庭首先会尊重当事人在合同中明确

约定的法律选择条款，这是仲裁实践中的基本原则，即

“意思自治”原则。这种原则赋予当事人在合同中自由

选择适用法律的权利，以确保合同的预见性和确定性。

然而，即使在相似的案件情况下，仲裁庭和法院可

能会基于各自的法律框架和程序规则，作出不同的法律

适用决定。这种差异可能源于仲裁庭对当事人意思自治

的尊重，以及对仲裁地法律环境的考量。这意味着仲裁

庭在选择法律时，必须确保所选法律不会违反仲裁地的

强制性规定，也不会与仲裁裁决预期执行地的公共政策

相冲突。

从上述的情形可以总结出，法院地或准据法国提出

保留均有可能导致 CISG 无法适用，这样将导致一定程

度的适用困境。一方面，法院作为 CISG 的直接适用主

体，其基于国家的正式缔约而拥有更显著地排除该公约

的权力。另一方面，尽管准据法国在冲突法的指引下处

于较为被动的位置，但它实际上能够更有效地排除 CIS

G 的适用，这一点同样不容忽视。若过分依赖“法院所

在地标准”，可能会导致挑选法院的现象，这将损害司

法程序的稳定性和公正性；而如果过分强调“准据法国

标准”，则可能损害法院所在国的司法独立性。因此，

在处理具体案件时，应仔细考虑各种因素。

2 我国撤销第 1条第 1款（b）项保留的必要性

与可行性

2.1 撤销保留的必要性探讨

首先，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CISG）相较

于中国现行的《民法典》，在处理国际货物销售争议方

面具有更高的适应性和灵活性。CISG作为一部国际性的

法律文件，其制定的初衷是为了统一和协调不同国家在

国际货物销售合同中的法律适用，以促进国际贸易的顺

畅进行。这一公约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广泛地接受和应

用，其内容涵盖了国际货物销售合同的各个方面，包括

合同的订立、履行、违约责任等，为国际交易提供了一

套相对统一的规则体系。此外，CISG的适用还有助于提

高国际货物销售合同的可预见性。CISG 通过统一的规则，

为合同双方提供了一个明确的预期，使得他们能够更好

地规划和评估交易风险，从而促进了交易的顺利完成。

其次，CISG 作为一部国际公约，其设计初衷是为了

在不同国家法律体系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提供一个中立

的法律框架，以促进国际贸易的顺畅进行。这种中性法

律的特性使得 CISG 在国际货物销售合同争议解决中扮

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CISG 的国际性体现在其广泛的国

际认可和应用。自1980 年生效以来，CISG 已经被超过

90个国家采纳，覆盖了全球大部分的国际贸易活动。这

种共同的标准有助于减少因法律差异导致的误解和冲

突，使得国际贸易更加高效和便捷。易检索性是 CISG

的另一个显著优势。CISG 的内容相对简洁明了，条文结

构清晰，便于当事人双方以及法律专业人士快速理解和

应用。

第三，取消对中国在 CISG 中的保留，将为中国在

国际商事法律领域带来深远的影响。首先，这将有利于

使中国有机会成为 CISG 仲裁判例的中心，吸引更多的

国际商事争议案件在中国进行仲裁。随着中国在全球经

济中的地位日益提升，国际商事活动日益频繁，中国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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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和仲裁机构处理国际商事争议的能力也日益增强。通

过取消保留，中国可以更好地展示其在国际商事法律领

域的专业能力和公正性，吸引国际商事主体选择中国作

为争议解决的地点。

最后，取消保留还将促进中国法律服务市场的国际

化。随着中国成为 CISG 仲裁判例中心，国际商事主体

将更加关注中国的法律服务市场。这将为中国律师、仲

裁员、法律顾问等法律服务提供者带来新的业务机会，

推动中国法律服务行业的发展和国际化。同时，这也将

有助于提升中国法律服务的国际竞争力，为中国企业

“走出去”提供更加坚实的法律支持。

2.2 撤销保留的可行性探讨

中国在最初加入该公约时，出于对国内尚处于发展

阶段的经济的保护考虑，采取了一定的保留措施。然而，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保护措施的必要性已经不复存在。

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应用，公约内容已被中国学者和法

官广泛了解，学术界对公约的研究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

水平。

鉴于我国《民法典》合同编的最新修订已与公约的

核心内容基本一致，无论是采用公约还是国内《民法典》

来处理我国与外国当事人之间的争议，预期结果都将相

似。这意味着，无论选择适用公约还是《民法典》，对

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均不会带来根本性的差异。因此，

在司法和仲裁实践中，无论法院或仲裁庭选择适用公约

还是我国《民法典》，都能实现对涉外商事纠纷的公正

裁决。我国及外国当事人的权益均能得到有效维护，不

会因为适用公约而出现偏颇的判决。同时，取消间接适

用条款的保留，将有助于统一我国法院和仲裁庭适用公

约的做法，并有效减少学术界对这一条款适用方式的争

议。

保留条款并非公约所推崇的做法，其存在主要是为

了吸引更多国家加入公约而作出的一种让步。然而，保

留与公约旨在扩大适用范围的基本原则并不相符。公约

对撤回保留的条件并未设置严苛要求。根据公约第 97

条的规定，撤回保留的流程相当简便，只需向保管人提

交书面通知即可。联合国秘书长作为公约的保管人，负

责接收此类通知，至于是否需要向其他缔约国通报撤销

保留的决定，公约并未给出具体指示。因此，我国若决

定撤销保留，只需向联合国秘书长递交正式书面通知即

可，无需额外的复杂程序。

在撤销公约间接适用的保留方面，已有其他国家采

取了先行措施。我国可以参考这些国家的实践经验。例

如，加拿大在加入公约时，曾对其卑诗省适用公约第1

条第 1款 b项作出保留。然而，加拿大政府在 1992 年 7

月31日向联合国秘书长提交了撤销该保留的正式通知，

秘书长在同一天接收到了这一通知。根据公约的相关规

定，该保留的撤销自 1993 年 2 月 1日起在加拿大卑诗

省正式生效。我国在考虑撤销类似保留时，可以参考加

拿大的这一做法。在中国，尽管缔结条约程序法未详细

规定撤回公约保留的具体操作流程，但我国在历史上已

有成功撤销保留的实例。例如，1975 年，中国在加入《维

也纳外交关系公约》时，曾声明不适用该公约第 37 条

第 3款，从而排除了该条款在中国的效力。五年后，中

国撤销了这一保留。这一历史事件展示了我国在撤销公

约保留方面的实践经验。因此，我国在撤销公约间接适

用保留方面，可以参考国内外的先例，其程序并不复杂。

关于撤销保留后公约的追溯效力问题，笔者认为应

遵循公约的通则以及法律不具有追溯效力的普遍原则。

在我国撤销保留生效后，对于涉及外国当事人的货物销

售合同纠纷案件，我国法院在审理时，不应仅根据国际

私法规则指向适用我国法律就决定适用公约，法院需要

进一步审查合同的签订或订立合同的要约是否是在撤

销保留生效之日或之后达成。只有当合同的签订或订立

合同的要约是在撤销生效之后做出的，才能依据公约进

行裁决，否则不能适用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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